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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等教育》徵稿辦法 

105 年 6 月 27 日  
第 10 屆第 2 次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 

 

一 、 本 刊 以 論 述 高 等 教 育 理 論 、 實 際 問 題 及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成 果 為

主，歡迎踴躍賜稿。  
二 、 本 刊 一 年 出 版 二 期 ， 於 每 年 六 、 十 二 月 出 刊 ， 歡 迎 高 等 教 育

相關領域之來稿。  
三 、 本 刊 全 年 收 稿 ， 稿 件 採 隨 到 隨 審 ， 來 稿 預 定 於 收 件 後 三 個 月

內回覆審查結果。  
四 、 本 刊 編 輯 委 員 會 得 就 高 等 教 育 領 域 中 較 具 爭 議 性 或 較 新 之 研

究 或 政 策 改 革 ， 邀 約 具 有 學 術 聲 望 之 學 者 專 家 撰 寫 特 約 稿

件，每期至多一篇，稿件處理原則比照本刊相關規定辦理。  
五、撰稿原則  

1.來 稿 請 以 電 腦 橫 式 繕 打 ， 中 文 文 長 以 一 萬 五 千 字 為 原 則 ，

至 多 請 勿 超 過 兩 萬 字 ； 英 文 稿 件 以 八 千 字 為 原 則 ， 至 多 請

勿 超 過 一 萬 字 （ 均 包 含 中 英 文 摘 要 、 註 釋 、 參 考 文 獻 、 附

錄、圖表等）。  
2. 來 稿 採 線 上 投 稿 方 式 ， 請 至 http://jrs.edubook.com.tw/JHE/

註 冊 新 帳 號 及 填 妥 基 本 資 料 ， 並 依 頁 面 說 明 填 妥 相 關 資 料

及 上 傳 論 文 Word 檔 。 若 是 與 他 人 共 同 撰 寫 之 論 文 ， 需 新

增共同作者並指定一人為通訊作者。  
3.來稿請附 中、英文摘要；中文摘要請勿超過 350 字，英文

摘 要 請 勿 超 過 200 字 ， 並 請 列 出 中 、 英 文 關 鍵 字 各 3-5
個。  

4.來 稿 之 編 排 順 序 為 中 文 摘 要 、 英 文 摘 要 、 正 文 （ 註 釋 請 採

當 頁 註 方 式 ） 、 附 錄 、 參 考 文 獻 。 如 有 致 謝 詞 ， 請 於 通 知

稿 件 接 受 刊 登 後 再 加 上 ， 並 置 於 正 文 後 ， 長 度 請 勿 超 過 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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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字。  
5.來 稿 之 正 文 及 中 英 文 摘 要 中 請 勿 出 現 作 者 姓 名 或 任 何 足 以

辨識作者身分之資料。  
6.來稿之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 APA 格式撰寫，若有不符規定

者 ， 本 刊 得 逕 行 退 稿 或 請 作 者 修 改 後 再 行 送 審 。 來 稿 一 經

採 用 ， 作 者 應 提 交 中 文 參 考 文 獻 之 英 譯 ， 若 無 英 譯 ， 請 提

交意譯。  
7.來 稿 若 為 碩 、 博 士 論 文 改 寫 ， 一 經 刊 登 ， 需 註 明 「 本 文 為

碩、博士論文改寫，指導教授為□□□教授」。  
8.來 稿 若 為 專 案 計 畫 改 寫 ， 一 經 刊 登 ， 需 註 明 「 本 文 為 專 案

計畫改寫，補助單位為□□□」。  
六 、 本 刊 因 編 輯 需 要 ， 對 接 受 刊 登 的 稿 件 保 有 文 字 刪 修 權 ， 且 得

由編輯委員會決定稿件刊登之期數。  
七 、 來 稿 如 有 一 稿 多 投 ， 違 反 學 術 倫 理 ， 或 侵 犯 他 人 著 作 權 者 ，

除 由 作 者 自 負 相 關 的 法 律 責 任 外 ， 兩 年 內 本 刊 不 再 接 受 該 位

作者投稿。  
八 、 本 刊 採 匿 名 審 查 制 度 ， 由 本 刊 編 輯 委 員 會 聘 請 有 關 學 者 專 家

至 少 二 人 審 查 之 。 凡 經 審 查 委 員 要 求 修 改 之 文 稿 ， 應 於 作 者

修改後再由編輯委員會決定是否刊登。  
九 、 來 稿 一 經 刊 登 ， 投 稿 者 請 簽 署 「 授 權 同 意 書 」 ， 著 作 財 產 權

歸 本 刊 所 有 ， 轉 載 刊 登 需 經 本 刊 同 意 ， 本 刊 將 敬 贈 作 者 當 期

期 刊 三 冊 （ 若 來 稿 由 兩 人 以 上 共 同 撰 寫 ， 則 每 篇 文 章 最 多 贈

送六冊），不另支稿費。  
十、本辦法經本刊編輯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
